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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2021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银城大道268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正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224,767,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44.6677%。 其中：

1．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4,756,2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6654%。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11,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班子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了《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24,75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股数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1%；弃权

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反对股数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文立冰 廖培羽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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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包括股东减持、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以及股东办理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

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和公司”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2020

年9月9日以来，于2021年5月18日累计权益变动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4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特定投资者发行45,797,10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公司总股本由432,805,921股增加至478,603,

022股，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3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股份比例被动稀释2.63%

（2）2020年9月15日， 三和公司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4,

055,900股，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0.94%，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0.85%。

（3）2021年5月18日，三和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无限售流通

股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期限一年。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注册资本

358977.1547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怡里，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

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均价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大宗交易 2020/09/15 9.74 4,055,900 0.94%

非公开发行股票被动

稀释

2021/03/19 不适用 不适用 2.63%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2021/05/18 8.20 9,500,000 1.98%

合 计 -- -- 13,555,900 5.55%

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3,053,802 28.43% 109,497,902 22.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053,802 28.43% 109,497,902 22.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以上表格中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份持股比例按权益变动前公司的总股本432,805,921股为计

算基数，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份持股比例按公司现有总股本478,603,022股为计算基数。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实施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

和持续经营。 三和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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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长青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0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70,129,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6.332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人，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103,748,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017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共计9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66,381,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8.3146％。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16,970,298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3,001,458

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1,293,968,840股。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一）《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69,508,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9％；反对49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9％；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74,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849％；反对4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8％；弃权12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3％。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69,521,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7％；反对49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0％；弃权10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8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935％；反对4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2％；弃权10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69,509,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0％；反对49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8％；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74,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852％；反对49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5％；弃权12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3％。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69,51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4％；反对60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6％；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76,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866％；反对60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40％；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54,838,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74％；反对15,172,

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272％；弃权1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303,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9.7780％；反对15,1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21％；弃权119,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17,815,722股）、中信

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785,79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6,713,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49％；反对54,696,

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6461％；弃权1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779,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3.3576％； 反对54,696,7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632％； 弃权118,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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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说明会类型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等相关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通过现场交流的方式举行

2020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地点

召开时间：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14:00-16:00。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1楼。

三、公司参会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现场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轮值总裁马德华先生、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尹贤文先生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邹振宇先生。

四、说明会流程

13:30-14:00�签到

14:00-16:00�投资者沟通与交流

五、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24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邮箱lpht@lpht.com.cn。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六、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罗明燕

电话：0731-8218388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

七、其他事项

1、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本次业绩说明会请各位投资者预先发送邮件至lpht@lpht.com.cn进行报

名，业绩说明会当天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健康码、行程码验证。

2、出席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方式，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

后，全面如实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359号佳天国际新城A座17层 410007

电话：（0731）82953-778� � � � � � � � � � � � �传真：（0731）82953-779

网站：www.qiyuan.com

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 ）接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

了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书。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一）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

实、完整、可靠。

本所律师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5:00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

号1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2人，代表股份470,129,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36.332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16,970,298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23,001,458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1,

293,968,840股。 ）

1．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03,748,22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0178％， 其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4人，代表股份366,381,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28.3146％。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

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9,508,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9％；反对497,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74,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849％；反对4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8％；弃权12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3％。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9,521,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7％；反对498,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0％；弃权10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8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935％；反对4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2％；弃权10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3％。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69,509,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0％；反对497,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8％；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974,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5852％；反对49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5％；弃权12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3％。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69,51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4％；反对604,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6％；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8,976,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6％；反对60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40％；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838,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74％；反对15,172,06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272％；弃权1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303,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9.7780％；反对15,1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21％；弃权119,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713,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49％；反对54,696,7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6461％；弃权1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779,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3.3576％； 反对54,696,7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632％； 弃权118,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2％。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度股东大会的

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丁少波 经办律师：许智

经办律师：王乾坤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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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甫民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583,172,0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22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80,419,9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03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752,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752,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752,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51％。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审议，经过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议案1.00� �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09,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9％；反对1,654,5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909％；反对1,654,55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18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07％。

议案2.00� �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484,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91％；反对2,679,7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00％；反对2,679,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7.369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07％。

议案3.00� �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484,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91％；反对2,679,7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00％；反对2,679,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7.369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07％。

议案4.00� �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71,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55％；反对1,592,5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436％；反对1,592,55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65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07％。

议案5.00� �关于为子公司东旭新能源及西藏东旭电力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申请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495,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26％；反对1,668,1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967％；反对1,668,15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12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07％。

议案6.00�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49,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8％；反对1,614,5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443％；反对1,614,55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5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07％。

议案7.00� �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19,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6％；反对1,644,5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542％；反对1,644,55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55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07％。

议案8.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候选人：赵艳军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62,3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3％；反对7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0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2,4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129％；反对70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01％；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70％。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史孟奇、韩新如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1-08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创新药物A166于ASCO官网上公布研究结果摘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 ）董事会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

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创新药物A166（一种抗HER2抗体-药物偶联物）将于2021年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2021年ASCO年会]）公布中国患者的I期研究结果（壁报讨论）。

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将于6月4-8日在线举办。ASCO年会是全球肿瘤领域最权

威和最受期待的学术盛会之一， 每年年会的论文交流分为口头汇报 （oral）、 壁报讨论（poster�

discussion）、壁报展示（poster）和摘要发表（publication）4个等级。 本次大会，科伦药业A166

(HER2-ADC)中国Ⅰ期临床研究以壁报讨论形式被收录，这是A166第2次在ASCO年会展示研究数据。

摘要已于2021年5月19日下午五时正（东部时间）公布，演讲视频和电子材料将于2021年6月4日下午九

时正（中部时间）于http://conferences.asco.org/am/公布。 研究结果概要如下：

A166治疗HER2表达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Ⅰ期临床研究 (PhaseⅠstudy� of� A166� in�

patients� with� HER2-expressing�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solid� tumors.)

该项研究是一项评估A166治疗HER2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

动力学（PK）和初步疗效的Ⅰ期临床研究，分为剂量递增和剂量扩展两个阶段。 剂量递增阶段患者接受

0.1、0.3、0.6、1.2、2.4、3.6、4.8、6.0mg/kg每三周一次（Q3W）的A166治疗，根据所获得的安全性、PK和

初步疗效数据在第二阶段推荐剂量4.8和6.0mg/kg剂量下进行剂量扩展研究。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共入组57例患者，中位年龄53岁，HER2阳性（IHC� 3+，或2+且ISH+）患者

51人，HER2低表达（IHC� 1+，或2+且ISH-）患者6人，61.4%（35/57）的患者既往接受过至少5线方案

的治疗。

安全性：剂量递增阶段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 整个研究中，96.5%（55/57）的患者出现

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TRAEs），≥3级TRAEs发生率为31.6%（18/57）。 常见的TRAEs包括角

膜上皮病变（73.7%）、视物模糊（59.6%）、外周神经病变（26.3%）、干眼症（21.1%）、贫血（19.3%）、低

钠血症 （19.3%）。 常见的≥3级TRAEs包括角膜上皮病变 （17.5%）、 低磷血症 （5.3%）、 干眼症

（5.3%）。 4例患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SAE），2例与研究药物可能有关，分别是血栓栓塞和乏力。 1例患

者因疾病进展导致死亡。

疗效：36例可疗效评估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ORR分别为59.1%（13/22）和71.4%（10/14）；4

例可疗效评估的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结果为1例PR，2例SD和1例PD。 目前中位PFS尚未达到，当前

披露数据的患者仍有59%在继续接受治疗，提示患者仍在受益。 4.8mg/kg剂量组中1例患者接受A166

治疗已超过19个月。

结论：A166在血液循环中稳定性高，符合预期设计，整体耐受性、安全性良好，无间质性肺炎和明显

的骨髓抑制及胃肠道毒性，在经过多线抗HER2治疗后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显示出具有临床意义

且较优的抗肿瘤活性，预期可为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提供一种高效低毒的治疗新选择。

由于创新药物研发过程周期长、环节多，期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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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11日召开的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1年5月11日， 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1.80元

（含税）。 本行股本总额为4,509,690,000股（其中，A股2,746,655,020股、H股1,763,034,980股），以此为

基数计算的现金股息总额约为人民币8.12亿元（含税）。 本年度本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

益分派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行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行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事宜不适用于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行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日期为2021年5月11日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公

告。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2020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行现有A股总股本2,746,655,020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

每10股派1.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1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49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2 08*****869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08*****968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4 08*****28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5 08*****915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17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行董监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

咨询联系人：王先生

咨询电话：0532-68602189

传真电话：0532-85783866

七、备查文件

1.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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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周氏投资” ）的通知，获悉周氏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及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周氏

投资

是 3,500,000 0.86% 0.48% 否 否 2021/5/18

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之

日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置换其

他质押

融资

合计 3,500,000 0.86% 0.48%

二、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周氏投

资

是 7,650,000 1.88% 1.05% 2019/3/21 2021/5/19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7,650,000 1.88% 1.05%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数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周氏投资

及其一致

行动人

468,771,166 64.14% 65,415,000 13.95% 8.95% 65,415,000 100% 0 0

合计 468,771,166 64.14% 65,415,000 13.95% 8.95% 65,415,000 100% 0 0

注：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周氏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质押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周氏投资本次办理的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其所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业务。 目前周氏投资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亦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周氏投资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